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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开安办〔2023〕17号

关于印发《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聚氨酯等易
燃可燃保温材料和电气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的通知

区安委会、区消安委各成员单位：

现将《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和

电气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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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
材料和电气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刻汲取沧州市沧县崔尔庄镇废弃冷库“3·27”重大火

灾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

料和电气焊作业风险隐患，按照国务院、省、市工作要求和工委、

管委安排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市

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照

省、市党委政府和工委、管委安排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聚焦聚氨酯等易燃

可燃保温材料全链条安全风险，强化电气焊作业安全管理，压实

监管责任，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狠抓末端落实，把风险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患动态清零，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做到“不

贰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整治范围

（一）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聚氨酯、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生产企业；违规使

用聚氨酯、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材料作为保温材料的建设工程、

建构筑物和冷库、仓储物流等人员密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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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气焊作业。

重点突出涉及聚氨酯、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生

产、使用、存储环节，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废弃拆除、

环保设施拆改、油气粉尘场所等电气焊作业。

三、职责分工

（一）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安全监管职责分工。

1.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聚氨酯、聚苯乙烯等保温材料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聚氨酯、聚苯乙烯等保温材料的产品质

量监管，依法查处生产、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保温材

料产品；

3.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中违规使用聚氨醋、聚苯乙烯等

保温材料的行为；

4.公安部门负责督促公安派出所加大对“九小场所”、社区、

村庄的消防监督检查力度，集中整治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违规彩钢

板建筑和使用违规保温材料场所；

5.消防救援机构负责依法对人员密集场所内将聚氨酯、聚苯

乙烯作为室内装修材料的情况开展监督抽查，依法查处不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的火灾隐患；

经济发展（工信、外事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

教育和旅游文化体育、卫生健康、交通运输、邮政管理、农业农



— 4—

村、城乡建设（人防）、城市发展（水务）等部门负责抓好本行

业本系统专项整治工作，督促指导所属单位自查自改违规使用易

燃可燃保温材料。

（二）电气焊作业安全监管职责分工。

1.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电气焊等动火作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2.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化工和工商贸企业电气焊等动火作

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3.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在消防监督检查中，依法对电气焊人员

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情况开展检查；

4.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安全生产法》《消

防法》的电气焊动火作业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经济发展（工信、外事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

教育和旅游文化体育、卫生健康、交通运输、邮政管理、农业农

村、城乡建设（人防）、城市发展（水务）等其他负有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其主管行业的电气焊动火作业监督管理工

作。

四、整治重点

（一）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整治重点。

1.生产环节。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履行安全生产“三同时”手

续，安全间距是否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有关标准规范要

求，仓库是否存在易燃、禁忌物质混存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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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上岗，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等。

2.建设环节。重点检查建设工程是否通过消防设计审查；施

工单位资质是否满足项目建设要求，关键岗位人员是否持证到岗

履职；建筑保温材料（含幕墙内保温填充物）燃烧性能是否符合

现行设计和规范要求；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等临时用房是否

存在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情况；拆除工程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

单位承担，是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等。

3.使用环节。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场所是否违规使用易燃

可燃保温材料进行装饰装修；涉及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场所，是否

存在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品、违规动火作业、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

问题；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是否使用低于 A 级的保温

材料；拆除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时，是否存在违规作业行为等。

（二）电气焊作业整治重点。

1.持证上岗方面。严查电焊工无证上岗、假冒焊工证进行作

业的行为，对于发现的持假证上岗的作业人员，要追查非法证件

的获取渠道，涉及非法行为应及时移交。严查生产经营单位电焊

工等特种人员是否依法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等。

2.动火审批方面。严查动火作业审批制度落实情况，动火审

批人是否匹配动火等级、是否落实特殊时期的提级审批要求、是

否确认动火分析需求和安全保障措施；动火现场负责人是否落实

动火安全措施；操作人是否持证上岗、规范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安全监护人是否全程监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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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准备方面。严查企业是否编制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

案，是否按要求配备应急消防人员、器材、装备，并保证完好有

效；动火作业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包含动火作业风险识别、管控措

施制定、管控责任划分、应急物资装备、应急演练等。

五、进度安排

即日起至 2023 年 6 月底。各有关部门、各乡街要立即行动、

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狠抓各项责任措施落实。部门乡街全面排

查整治、企业全面自查自纠要贯穿始终，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一）企业全面自查自纠。企业按照《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和电气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开发区关于深

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明确重

点内容、任务措施、实施方式，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深入组织

开展自查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台帐清单（附件 4），

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

（二）各部门、各乡街全面排查整治。各部门、各乡街组织

专业力量，按照整治重点，逐区域、逐类型、逐场所深入开展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逐条逐项拉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整

改措施、责任人、完成时限。要结合近几年省内外同类事故分析

及警示，对症开方，靶向发力，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需要拆

除的立即拆除，不能保证安全的，要停产停业整改。属地领导、

检查人员、企业法人要逐级签字背书，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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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街、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属地内仓储厂房、仓库台账，全面掌

握物主货主信息和不同仓储物的消防要求；要建立属地内涉及冷

库的企业台账，全面掌握涉及建筑、拆分、维修防火材料的公司

情况。各部门、各乡街要对隐患整治情况定期进行梳理汇总，排

查整治报告、附件 1、2、3 定期报送区安委办。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各乡街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加强统筹，层层压实责任。

要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时间节点、保障措施；要

成立工作专班，加强组织调度，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进整治工

作开展。要坚持“三管三必须”，健全责任链条，狠抓末端落实。

要建立定期调度通报机制，对工作推进缓慢、推诿扯皮的，约谈

相关负责人，真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二）严惩违法行为。要始终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加大执法

检查、暗访拍片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决防止执法不

作为和“宽松软”等问题。对违规生产经营单位及相关负责人、从

业人员，依法实行行业或者职业禁入。对涉嫌违法、情节严重的，

严格依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有关规定，及时将相关违法

行为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典型执法案例及时

向社会公布，强化执法震慑。

（三）严肃追责问责。要认真组织调查专项整治期间发生的

生产安全事故，对社会影响大的典型事故要提级调查，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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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事故原因、倒查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

对不作为慢作为等涉嫌失职渎职的，及时将线索移交纪工委。对

明知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安全隐患又长期不推动解决的，要

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加强宣传警示。结合近年来事故案例，充分利用宣传

载体，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坚决做到以案促教、以案

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建、以案促管。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监管，引导职工群众积极参与

监督，实现群防群治、全民共治。

各乡街请于 4 月 11 日前向区安委会办公室报送工作方案，

每月 13 日、26 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阶段性报告以及附件 1、2、3，

6 月 23 日前报送排查整治工作总结及附件 1、2、3。

附件：1.问题隐患整治清单

2.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3.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4.企业自查自纠问题隐患整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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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问题隐患整治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被检查企业名称
企业主要

负责人
检查人员 具体问题隐患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责任单位

整改

责任人

是否完成

整改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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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部门乡街全

面排查整治

情况

聚氨酯

等易燃

可燃保

温材料

整治

生产企业底

数（家）
排查企业数量（家） 完成整改企业数量（家）

建设工程底

数（个）

排查工程项目数量

（个）

完成整改工程项目数量

（个）

使用单位场

所底数（个）

排查单位场所数量

（个）

完成整改单位场所数量

（个）

电气焊

作业整

治

检查电气焊

作业数量

（处）

排查隐患数量（个） 完成整改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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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

号

部门

乡街

聚氨酯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检查电

气焊作

业数量

（处）

问题隐患整改情况 执法检查情况

摸底情况 检查企业情况

问题隐

患总数

（个）

一般隐

患数量

（个）

已整改

（个）

重大隐

患数量

（个）

已整改

（个）

拆除（更换）情况
行政

处罚

（万）

关闭

取缔

（家）

责令

停产、

停业、

停工

（家）

暂扣

证照

（个）

生产

企业

数量

（个）

建设

工程

数量

（个）

使用

单位

场所

数量

（个）

生产

企业

（个）

建设

工程

（个）

使用

单位

场所

（个）

拆除（更

换）场所数

量（处）

拆除（更

换）面积

（平米）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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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自查自纠问题隐患整治清单
企业名称： 填报日期：

序号 问题隐患 所属行业领域

所在地（*县*

乡、园区）

整改时限 整改措施

是否

完成整改

检查人员

整改责任

人员

备注

1

2

3

4

5

6

...

备注：各企业自查问题隐患填写此表，由各企业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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